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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说法

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14日

（2010）浙杭商外初字第30号
杭州圆点钢木办公家俱有限公司、李明：本院受理的渣打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谢时幸、丁坚兴、吴景延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浙杭商外初字第3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554号

徐金虎：本院对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诉
徐金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0）杭拱商初字第5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948号
章瑾：本院受理原告郑章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94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229号

张海中：本院受理原告敖天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起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六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催字第27号

申请人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因其遗失支付银
行为杭州银行钱江支行号码为GA/0107463089的银行承
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贰
零壹零年玖月贰拾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壹年叁月贰拾
日，出票人为杭州元盛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康达贸
易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浙江兴贸玉米开发有限公司、诸城
市海汇经贸有限公司、山东潍坊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百
配送中心、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844号

骆冰：本院受理原告詹小梅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具体去向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3月15日上午8
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建设村
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494号

杨作根、徐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应健民诉被告杨作根、
徐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商初字第14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杨作案、徐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应健民借款300000元，支付利息240000元。
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被告杨作根、徐丽萍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1132号

张纪龙、邵菊娣、何越洲：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
13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本院将作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53号

蒋左旺：本院受理原告刘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14号

诸瑞香：本院受理原告丁佩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1年3月15
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10号

俞银妹：本院受理原告潘雪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1年3月14

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111号

俞银妹：本院受理原告潘雪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1年3月14
日下午15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72号

沈春晓：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304号

陆瑞峰：本院受理原告岑建儿诉你及陈再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通知书及公民代理须知。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323号

余国乔：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徐建国在起
诉状中要求你即时归还借款2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绍嵊催字第35号

申请人杭州萧山胡氏纸塑回收有限公司因遗失号码为
DB/0105799472，票面金额5万元，出票人为嵊州市怡亮织造
服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阴市伟亚纺织有限公司，被背书人
为江阴市伟亚纺织有限公司，出票日为2010年7月16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埭商初字第145号

王玉美、沈林森：本院受理原告张宏保与被告王玉美、被
告沈林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222号

盛能才：本院受理的原告盛礼显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
第2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148号

张序参：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向红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
第21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87号
周成红：本院受理原告楼永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月15日上午8：45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85号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楼永勇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3月15日上午9：00在本院杭
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84号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潘飞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3月15日上午9：30在本院杭
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686号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楼永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
月15日上午10：00在本院杭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617号

徐理坚：本院受理原告张华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
26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衢柯民初字第286号

胡慧鑫：本院受理原告汤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宏泰机械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后15日及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龙商初字第717号

陈晓秋、童美文：本院受理朱枝芳诉陈晓秋、童美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衢龙商初字第7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布拉雷水利水电建筑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遗失银行汇票的号
码为08-05587005，出票日期为 2010年 12月 3日，有效
期一个月，票面金额为7万元；申请人为浙江布拉雷水利水
电建筑有限公司；出票人和付款人均为中国农业银行庆元
县支行；收款人为丽水市招标投标中心。本院决定受理，并
已于2010年 12月10日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庆元县支行挂
失止付，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庆元县人民法院

法官说法 案例透视

社会镜像

■通讯员苑坚

婚前购买的房改房婚后被拆迁，以
拆迁补偿款购置的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
产还是婚后夫妻共同财产？日前审结的
一起离婚纠纷案给出了答案：该房屋系
婚前个人财产。

案情回放：
麦女士婚前从单位全款购置了一套

房改房。麦女士与黄先生结婚后，该房拆
迁。麦女士自愿放弃被拆迁房屋产权和
安置，领取了拆迁补偿款26万余元。

此后，麦女士花26万元重新购买了
一套房屋，房屋产权证注明的产权人为
麦女士。夫妻乔迁新居不久，黄先生便以
性格不合为由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房

产。麦女士虽同意离婚，但认为该套房屋
属于自己婚前财产，不应分割。

法庭上，这场离婚讼争的焦点集中
在了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上。麦女士提供
了相关证据，以证明其原房屋拆迁费全
款购买了新房。黄先生主张房屋系夫妻
双方共同出资购买，但未提供任何有效
证据。为此，法院驳回了黄先生的这一
诉求。

法官说法：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婚后
用婚前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购买的房屋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定该房系
婚前个人财产主要有两点依据：其一，婚
后所购房屋系婚前财产的一种形式转
变，所有权未发生变化；其二，存取款记
录、购房时间、交款证明和房屋产权证等
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清晰地反映

了婚前财产的全部转变过程。
另外，该房的用途是为了满足基本

生活所需的民用住宅，且房屋增值部分
系自然增值，而非夫妻共同经营、投入付
出后所生的投资收益，故房屋的增值部
分亦属麦女士个人财产；换言之，该房屋
若因市场行情而跌价，其亏损亦属麦女
士个人财产的损失。

目前，由于房屋价值大、增值快，在
离婚纠纷中已成为财产争议焦点。对此，
为能有效证明类似上述情形下的房屋产
权情况，当事人应特别注意收集和保留
有关购房款的来源、银行存取款明细、购
房合同中的各种单据等有效证据，以期
能清晰、完整地显示婚前财产在婚后的
形式转变过程。当然，夫妻双方也可在婚
后就婚前房屋的权属或其增值部分等财
产权属情况达成新的约定。

擅改上班时间
还想没收保证金
员工维权，保证金、经济补偿

一分都不能少

■通讯员孙军帅

案情：诸暨一袜厂一个半月前与贵州女子徐某
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上班时间为早班或晚
班，早班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3点半；晚班时间
为下午3点半到晚上10点半；工厂给早班员工免费
提供中餐，给晚班员工免费提供晚餐。

合同同时约定，试用期为两个月。工厂要求徐某
交付保证金800元，并告知徐某做满一年后，保证金
归还。

徐某按要求交了800元保证金后，就按合同要
求上班了。但一个月后，老板告诉她，以后上班时间
为早上8点到下午5点，工厂另外再给她免费提供
晚餐。这样又上了半个月后，徐某实在忍不住了，要
求工厂按照合同约定安排上下班，并补偿半个月来
的工资，或者退还保证金让她辞职。

但是，袜厂老板告诉徐某，工厂额外提供了免费
晚餐，所以不能补偿工资。如果辞职的话就算违约，
要没收保证金。徐某纳闷了，这样算违约吗？

评析：徐某不算违约，并且能够要回保证金。如
用人单位不肯返还保证金，徐某可以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应当明确工作时

间和休息休假；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以上规定，该袜厂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工作
时间进行用工，系违反合同在先。而且徐某还在试用
期内，只要提前3日通知袜厂，便可以单方解除合
同。同时，袜厂要求徐某交付保证金也违反了《劳动
合同法》“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
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规定。
因此，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5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的规定，袜厂不
但要退回保证金，还要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

另外，袜厂单方面每天增加徐某上班时间，并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加班性质；以提供合同之外的免费
晚餐为理由逃避责任，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徐某可
以解约，也可以要求袜厂给予经济补偿。

牛气冲天

■唐春成画

近日，康师傅经典袋面
系列涨价，零售价由每包2
元上调至2.2元，涨幅为
10%。家乐福在国内的所有卖
场均拒绝上调康师傅方便面
价格。因此，康师傅停止给家
乐福供货，家乐福店内康师
傅近十个品种缺货。

妻子婚前房产被拆迁
丈夫离婚想分新购房

法官：婚后购房并非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